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审查规程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在建与生产矿山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审查依据、审查流程、审查要点等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自治区境内依法取得采矿权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包括重新编制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审查等管理工作。
二、审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二）《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TD/T1070.1-7）系列标准等矿山生态修复相关标准、行业规范；
（三）经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等已批复的相关技术方案。
三、审查流程
（一）申请。采矿权人通过宁夏政府服务网向具有相应采矿权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方案审查，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方案审查申请表；
2.方案文本、附图、附表纸质及电子件；
3.征求意见证明材料；
4.采矿权人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二）受理。具有相应采矿权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对材料完整性进行审核。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存在缺漏或不符合要求的，应一次性告知申报人补正要求，申报人按要求补充完善后重新申请。
（三）方案审查。组织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安排审查，自受理方案审查申请至完成审查，时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办理审查过程中方案修改和复核所需时间不计入时限。审查应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业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质询讨论等方式对方案进行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审查不通过的，经修改完善后可按照原申请流程再次申请审查。
（四）方案复核。修改完善后的方案经组织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核通过后，依法开展公示公告。
（五）公示公告。经复核通过的方案，由组织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本单位或属地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方案文本及审查结果，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收到异议的，应及时组织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公示期满后正式出具方案审查通过意见，并在本单位或属地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发布公告。
（六）信息录入。方案审查通过后，相关信息应同步录入宁夏政府服务网，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四、审查要点
（一）合规性审查
1.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
2.方案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等上位规划要求，符合用途管制、耕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河湖保护等相关管控要求，无违规突破管控边界的情形。
（二）科学性审查
1.矿区及其影响区域现状、预测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植被损毁和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识别诊断精准性、数据来源可靠性、调查方法规范性。
2.方案编制范围覆盖采矿权范围及采矿活动影响范围，服务年限符合规范要求，后期管护目标、措施、管护年限等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和实际情况；采矿用地（含临时使用土地、用林用草）复垦及绿色矿山建设内容纳入本方案。
3.生态修复分区、时序安排、主要修复措施及相关工程内容科学合理，设定修复目标任务可操作性强，绿色矿山建设内容详实齐全。
4.经费估算依据、取费标准及计算方法符合相关要求。
（三）规范性审查
1.方案编制符合《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临时）》（附件3）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编制格式无误，内容体系完整。
2.方案文本表述严谨、准确，无歧义；附图齐全、规范，标注信息清晰准确；附表完整，填写内容规范，数据一致。
3.方案应充分听取矿区涉及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居民代表、村民代表的意见；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及其他敏感信息的，按规定对公示文本进行处理；公示材料、公众意见收集及处理情况完整留存，相关意见充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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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方案审查意见模板
[bookmark: _GoBack]xx方案审查意见
	矿山名称
	
	采矿权人
	

	采矿权有效期限
	
	方案服务年限
	

	方案编制单位
	

	方案编制情形
	□首次申请采矿许可□扩大开采区域□缩小开采区域
□变更开采方式□变更开采主矿种□延续□其他

	审查日期
	

	审查专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审查意见：





审查结论：通过/不通过

             专家签字：



